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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“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

争做金融好网民”活动之 

——正确认识私募，远离非法投资 

 

经过持续整顿，我国私募行业规范程度和抵御风险能力均有

所提高。但相比持牌机构，私募基金整体合规风控水平偏低，违

法违规行为仍然多发，风险事件频发的局面尚未完全扭转。对此，

我会近年来持续加大私募基金领域专项检查执法力度，深化市场

乱象综合治理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会同有关部门平稳有序

推进私募基金风险化解。五年来组织 1.4 万余家私募机构自查，

现场检查 1700 余家，处理处罚或移送涉嫌犯罪线索 400 余家，

指导基金业协会清理 1.4 万余家“空壳”、失联、不具备展业条件、

严重违规的私募机构，避免了风险的进一步积累，按行业整体机

构数量来看，私募基金风险发生率为 0.39%，总体可控。 

但我们也看到，当前私募基金领域最大的“毒瘤”、对人民群

众财产最大的威胁主要是假私募之名行诈骗之实的犯罪活动风

险，形势非常严峻。一方面，这些非法集资的“伪私募”，骗取登

记备案，披上了“私募基金”的皮，背地里却干着违法犯罪的事，

让私募基金“背了锅”，败坏了行业形象，引起了社会公众对私募

基金的误解和偏见；另一方面，这些“伪私募”，动机不纯，欺上

瞒下，精心策划不易被外界看懂的复杂结构，刻意隐匿受益所有

权和控制关系，幕后操纵，将控制的“私募机构”作为“提款机”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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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虚构标的、设立资金池、期限错配等手段，挪用、转移基金财

产，隐瞒资金真实去向，自融自担、庞氏骗局，欺骗监管机构，

逃避监管，混淆“私募基金”和“非法集资”的界限，辅以花样翻新

的作案“套路”和误导性宣传、虚假宣传，极易诱惑人民群众上当

受骗，严重威胁人民群众“钱袋子”。 

从本质上讲，这些机构已经不是私募基金，而是“伪私募”，

是“非法集资”，是“金融诈骗”；这些机构所引发的风险已经脱离私

募基金风险的范畴，转而成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风险。然而，当

下“伪私募”的存在却还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土壤：一方面，我国

社会整体诚信水平不高，容易滋生刻意甚至是精心策划的金融诈

骗，一些动机不纯的私募机构往往从事欺诈、不法行为及其他投

机行为。融资方也不乏恶意逃废债、失联跑路等威胁投资者资金

安全的行为；另一方面，我国私募基金投资者 85%为自然人投

资者，自然人投资者对私募基金性质特点和风险收益特征认识理

解存在一定偏差，对私募机构和融资项目了解不充分，对信息披

露监督较少，刚性兑付预期根深蒂固，私募投资者的不成熟也给

违法违规行为以可乘之机。 

因此，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的“伪私募”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

产安全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，不仅需要监管部门、公检法部门加

强监管和执法行动，也需要强化宣传教育，营造“卖者有责、买

者自负”的理性投资文化，提高人民群众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保

护能力；更有赖于人民群众炼就“火眼金睛”，辨真伪、识风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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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参与、敢揭发，实现全社会、全行业、全生态链对“伪私募”的

联防共治，消除“伪私募”生存的社会土壤，让其无所遁形，使其

成为“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”。 

（来源：中国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） 


